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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的时间：2016 年 6 月 13 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 9 号双喜广场 27 层公司会议室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

络投票平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主 持 人：董事长徐培忠先生 

 

    一、会议议案 

1、关于对募集资金偿还公司和子公司债务进行部分调整的议案 

2、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关于公司为华熙矿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关于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5、关于公司为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讨论、审议以上议案。  

    三、表决以上议案。 

    四、宣读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五、由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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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募集资金偿还公司和子公司债务 

进行部分调整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对募集资金偿还公司和子公司债务

进行部分调整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公司 2015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相

关方案，公司将以不超过 14 亿元的募集资金偿还公司和子公司债务。现根据实

际还款需要，对原拟定的部分还款计划进行调整。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6 年 4 月 2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永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531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 1,231,155,778 股新股。2016 年 5 月 16 日至 25 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共计

发行了 1,231,155,778 股新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3.98 元，每股面值 1.00 元，增加

注册资本 1,231,155,778 元，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12,425,795,326 元，股本为

12,425,795,326 股（目前正在申请办理股权登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到达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净额为

4,839,999,996.44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和信验字（2016）第 000052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投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 2015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相

关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9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 

    1、以 13.70 亿元投资建设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2×100 万千瓦超超临界

燃煤发电机组项目； 

    2、以 21.30 亿元投资建设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 2×66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

发电机组项目； 

    3、以不超过 14 亿元偿还公司和子公司的债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

贷款、自有资金或其他方式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

律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投资需要的部分将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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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筹资金解决。在上述募投项目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

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三、本次对募集资金偿还公司和子公司债务进行部分调整情况 

    1、原拟定的以不超过 14 亿元的募集资金偿还公司和子公司债务情况 

借款主体 借款机构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日 到期日 合同利率（%） 

永泰能源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20,000.00  2015.01.23 2016.01.22 7.28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30,000.00  2013.10.15 2016.04.14 8.00 

华熙矿业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100.00  2015.03.02 2016.03.02 7.09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100.00  2015.03.02 2016.09.02 7.09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99,700.00  2015.03.02 2017.03.02 7.09 

银源煤焦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1,000.00  2014.08.25 2016.02.15 8.00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2,000.00  2014.08.27 2016.02.15 8.00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1,000.00  2014.08.25 2016.08.15 8.00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5,000.00  2014.08.27 2016.08.15 8.00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1,000.00 2014.08.25 2017.02.15 8.00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2,000.00  2014.08.27 2017.02.15 8.00 

总  计 161,900.00  
 

2、本次调整后以不超过 14 亿元的募集资金偿还公司和子公司债务情况 

借款主体 借款机构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日 到期日 

合同利率 

（%） 
备注 

永泰能源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20,000.00  2015.01.23 2016.01.22 7.28 
自筹资金已

偿还，拟置换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30,000.00  2013.10.15 2016.04.14 8.00 
自筹资金已

偿还，拟置换 

华熙矿业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100.00  2015.03.02 2016.03.02 7.09 
自筹资金已

偿还，拟置换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45,000.00  2015.03.02 2016.09.02 7.09 
募集资金 

已偿还 

 

 

 

 

 

银源煤焦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1,000.00  2014.08.25 2016.02.15 8.00 
自筹资金已

偿还，拟置换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2,000.00  2014.08.27 2016.02.15 8.00 
自筹资金已

偿还，拟置换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1,000.00  2014.08.25 2016.08.15 8.00 
募集资金 

已偿还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5,000.00  2014.08.27 2016.08.15 8.00 
募集资金 

已偿还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1,000.00  2014.08.25 2017.02.15 8.00 
募集资金 

已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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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2,000.00  2014.08.27 2017.02.15 8.00 

募集资金 

已偿还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10,000.00  2014.08.25 2017.07.13 8.00 本次调整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4,000.00  2014.08.27 2017.07.13 8.00 本次调整 

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18,870.00 2015.11.13 2018.09.28 6.175 本次调整 

总  计 139,970.00  
 

    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偿还公司和子公司债务进行部分调整事项，符合《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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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拟申请办理金额共计为 85,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

提供相关担保，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永泰能源基本情况 

永泰能源，注册地址：灵石县翠峰镇新建街南 110 号，法定代表人：徐培忠，

注册资金：1,119,463.95 万元，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主要经营

范围：综合能源开发；大宗商品物流；新兴产业投资（自有资金）；煤矿机械设备、

电气设备、工矿配件制造、修理、销售、租赁、安装及技术咨询服务，矿山支护

产品生产、销售。 

截至 2016 年 3 月末，永泰能源资产总额 8,757,237.98 万元，负债总额

6,206,610.03 万元，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2,028,151.75 万元，资产负债率

70.87 %；2016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74,982.41 万元，净利润为 6,249.10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办理金额为 40,000 万元、期

限不超过 3 年的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

次授信以华熙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熙矿业”）持有的山西灵石华瀛冯家坛

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冯家坛煤业”）100%股权提供质押，同时以冯家坛煤业

所拥有的采矿权提供抵押。具体借款、担保和质（抵）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

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2、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办理金额为 45,000 万元、期

限不超过 3 年的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

次授信以华熙矿业持有的山西灵石华瀛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荡荡岭煤

业”）100%股权提供质押，同时以荡荡岭煤业所拥有的采矿权提供抵押。具体借

款、担保和质（抵）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上述担保均由公司提供反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公司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并由其提

供相应的反担保，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子公司累计为公司担保总额度为 265,000 万元（含本次担保金

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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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华熙矿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为华熙矿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熙矿业”）拟申请办理金额共计不超过 130,000 万元的融资业务，

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提供相关担保，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华熙矿业基本情况 

华熙矿业，注册地址：晋中市灵石县翠峰镇新建街南 110 号，法定代表人：

窦红平，注册资金：300,000 万元，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

对所属子公司进行管理；煤炭销售。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3 月末，华熙矿业资产总额 3,300,816.98 万元，负债总额

2,789,659.07 万元，净资产 511,157.91 万元，资产负债率 84.51%；2016 年 1-3 月

实现营业收入 38,566.27 万元，净利润 91.89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华熙矿业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中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期限 1 年的委托贷款，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借款和

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2、华熙矿业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金额为 110,000 万元、

期限不超过 3 年的授信，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其中：40,000 万元以公司持有的华熙矿业 33.33%股权提供质押；33,000 万元以华

熙矿业持有的山西灵石华瀛孙义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孙义煤业”）100%股权

提供质押，同时以孙义煤业所拥有的采矿权提供抵押；37,000 万元以华熙矿业持

有的山西灵石华瀛天星柏沟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沟煤业”）51%股权提供质

押，同时以柏沟煤业所拥有的采矿权提供抵押。具体借款、担保和质（抵）押的

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上述担保均由华熙矿业提供反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华熙矿业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且为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华熙矿业担保总额度为 505,000 万元（含

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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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裕

中能源”）拟申请办理金额共计为 40,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华

兴电力提供相关担保，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裕中能源基本情况 

裕中能源，注册地址：新密市曲梁乡庙朱村，法定代表人：张集英，注册资

本：216,400 万元，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电力、煤化工、灰渣综

合利用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对煤矿投资服务（仅限分公司经营）；蒸汽、

石膏销售。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3 月末，裕中能源资产总额 1,282,356.63 万元，负债总额

1,050,175.54 万元，净资产 232,181.09 万元，资产负债率 81.89%；2016 年 1-3 月

实现营业收入 64,739.41 万元，净利润为 14,479.02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裕中能源拟向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为 20,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 年的授信，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借款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

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2、裕中能源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金额为 20,000 万元、期

限不超过 1 年的授信，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

体借款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上述担保均由裕中能源提供反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裕中能源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且为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上述担保

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

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裕中能源担保总额度为 496,551.66 万元

（含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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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为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灵石银源煤焦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源煤焦”）的全资子公司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兴庆煤业”）拟申请办理金额不超过 36,000 万元的融资租赁借款

业务，由公司提供相关担保，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兴庆煤业基本情况 

兴庆煤业，注册地址：灵石县交口乡温家沟村，法定代表人：赵亚林，注册

资金：36,000 万元，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煤炭开采；

精煤洗选。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银源煤焦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3 月末，兴庆煤业资产总额 139,964.19 万元，负债总额 89,978.43

万元，净资产 49,985.76 万元，资产负债率 64.29%；2016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

入 5,383.46 万元，净利润 724.74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兴庆煤业拟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向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不

超过 36,000 万元、期限 3 年的融资租赁借款，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借款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该笔担保由兴庆煤业

提供反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兴庆煤业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且为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银源煤焦的全资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上述担保

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

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兴庆煤业担保总额度为 36,000 万元（含

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